
魏县2024年预算公开有关情况的

说 明

第一部分

2024年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情况
一、预算安排情况

2024年，县级财政性资金安排“三公”经费预算596.79万元，较上年减少20万元，同比降低3.2%。具体情况为：
一、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安排389.27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安排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安排389.27万元），与上年持平。
二、公务接待费。安排177.52万元，与上年持平。
三、因公出国（境）费。通过财政预留安排30万元，较上年减少20万元，同比降低40%。
二、预算安排的基本思想和指导原则

我县“三公”经费预算安排的基本原则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党中央过“紧日子”的要求，坚持“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的精神，积极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强化公务接待经费管理，严格控制出国境经费等有效措施，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鉴于我县政府机构改革和政府机关单位公务用车改革工作已经完成，保留公车数量已趋稳定，综合考虑我县物价水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及实际工作需求等多种因素，未再对因公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进行压减，只对因公国（境）费进行了适当压减，同比降低40%；另外，按照上级有关规定，在预算安排中对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真正做到了有保有压，集中有限的财力重点用于“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服务全县经济社会稳定大局，确保本年度预算执行平稳顺畅，保障有力。

第二部分

2024 年政府性债务资金情况

2024年我县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务资金63966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共财政预算安排情况。2024年，我县公共财政预算共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务支出21807万元。具体包括：

1、一般政府债券还本支出12350万元；

2、一般政府债券付息支出9420万元；

3、一般政府债券服务费支出37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情况。2024年，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共安排偿还地方政府专项债务支出42159万元。具体包括：

1、专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24650万元；

2、专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支出17353万元；

3、专项债务发行费用支出156万元。

2024年，我县将根据上级财政部门的有关要求，一是继续按照“适度举债、加强管理、规避风险”的原则，从长远的角度，通盘考虑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根据自身财力大小，量入为出，合理安排，严控新增债务，切实防范债务风险。二是加强与省财政厅对接，及时把握相关政策动向和债券支持方向，进一步加大项目包装入库力度，做好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补短板、强弱项”相关项目资金争跑工作。三是健全县级财政运行监控机制，进一步强化财政运行风险评估，加强国库资金管理，规范财政往来款项管理，加大暂付款管控力度，确保不发生新的暂付款事项，促进县级财政健康良性发展。
第三部分

2024年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安排情况

（一）上级提前下达我县2024年一般财力性转移支付286728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0815万元，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75913万元。提前下达资金中，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124426万元，已全部安排用于县级“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支出和县委、县政府安排的重点民生类项目支出；其余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全部按要求落实到公共安全、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农林水及交通运输等相关领域。
（二）上级提前下达我县2024年专项转移支付资金4200万元，上年结转上级专项资金1834万元，共计5257万元。根据上级专项资金规定用途和实际支出需要安排支出5257万元。

按照规定科目分类：卫生健康支出13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2411万元，农林水支出1648万元，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万元,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407万元，其他支出1427万元。

第四部分

2024 年绩效预算开展情况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试行）》要求，依托财政预算管理一体化平台2.0版系统，进一步梳理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办法和业务流程，将绩效预算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延伸至基层单位和资金使用终端，更加突出了“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和“无预算不支出、有预算不超支”的预算管理思维，全面硬化了预算执行约束。一是加强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积极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强化绩效目标审核，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开展全过程绩效运行监控，及时纠正偏差，防止使用过程中的损失浪费；三是全面推动绩效评价提质扩围，加大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力度，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政策调整、预算安排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
（一）严格遵循“部门职责—工作活动”要求。按照财政部《预算管理一体化规范（试行）》要求，根据县委、县政府战略目标和本部门工作任务，结合机构改革进展情况，严格按照完善修订后的预算部门职责活动目录，进一步规范部门绩效预算管理结构，做到职责与活动衔接一致，分工清晰、表述精准，全面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让预算编制与绩效管理全面衔接。
（二）规范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设定。对应部门职责活动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特别是针对财政项目资金管理要求，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目标指标应尽可能量化，切实达到可审核、可监控、可评价，建立了绩效目标评价体系，为扎实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供强有力保障。
（三）增强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和匹配性。所有预算项目均在部门职责和工作活动框架下编列，并分解到有关部门和具体项目承办人，做到“人人头上目标，人人头上有压力”，层层分解任务，层层传导压力，把预算绩效管理贯穿资金管理全过程，实现财政资金“全生命周期”监控。所有财政资金都要与预算项目须与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相对应，无法对应的项目不得列入部门预算，进一步规范了绩效预算管理活动。

（四）落实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强化了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较低的，按1-30%比例压减项目资金；对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的，予以取消，以此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对项目在两个年度内不能实施的，一律收财政统筹用于基本民生改善项目，真正做好绩效评价与预算安排挂钩。
（五）推动政府投资项目预算绩效化管理。一是完善项目预算内容，每个项目都要明确预算绩效目标、具体内容、详实的物质和劳务投入量以及依据相关定额计算的资金（经费）需要量，达到可审核、可监控的程度。二是在大幅提高部门单位正常公用经费的基础上，规范“打捆”项目，除了同一项目在不同区域分散实施或由几个紧密相关的具体项目组成外，一律不得将零星散碎项目“包装”成大项目。即便是必须打捆的大项目，也要明确项目实施的整体绩效目标和具体承担单位和项目资金数额。三是要把项目预算细化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经济分类“款”级科目，达到能够直接支付的程度。不能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不得列入部门预算，没有明晰支出内容的项目不得立项。绩效预算开展以来，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进一步提高。

第五部分

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情况

在2024年政府采购预算编制过程，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相关规定，结合县级一体化平台管理，优化了采购预算编制流程。在采购限额上的政府采购项目编制了2024年度政府采购预算。2024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项目资金共计安排26488万元，按采购类别分：货物类4822万元、工程类14136万元、服务类7530万元；按资金来源性质分：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安排24699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1789万元。

第六部分

预算调整及债务限额情况说明

2023年全县政府债务限额73.59亿元。截至2023年底，全县政府债务余额70.12亿元，低于限额3.47亿元。
2023年共发行政府债券14.18亿元，全部按照有关要求调整列入当年预算。其中：新增债券12.62亿元，再融资债券1.56亿元。按照上级要求，新增债券用于城区停车场等33个基建项目和民生工程，再融资债券用于偿还到期债券本金。全年共偿还到期债券2.08亿元，未发生逾期情况。通过有效管控，我县未被财政部列入政府债务预警或提示地区名单，债务风险整体可控。

2024年，计划通过发行政府债券方式举借债务额度，省财政厅尚未批复。其中：再融资债券额度已上报申请3.33亿元，新增债券项目已上报了两批项目，主要包括城区防涝体系排水管网建设工程等9个专项债券项目和省道S349束左公路魏县绕城段改建工程（新南环）等4个一般债券项目。全年计划偿还到期债券本金3.7亿元，已全部列入年初预算。
政府一般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专项债务限额及余额情况表(见预算公开表之附表)。
第七部分

2024年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根据2024年预算安排情况，暂无其他重要事项需要解释说明。


